
“国学大师”一人持 6部手机“荐股”

七旬老伯 1230万余元积蓄被掏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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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印章.像章.老服装.小人
书.紫砂壶.玉器.瓷器.地址: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182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渝水堂 高价
收购

高尚领域A3A5A6破损玻璃更换招标公告
公司成立满 5年， 注册资金满壹仟
万，建筑工程三级或以上，有相关工
程经验。 领标时间：6月 10至 6月
12日， 地址： 长乐路 989号 201，
54043388-665，黄先生。电话：4009230058

红色薪传 徽韵育英
———徽州红色历史人文 5 天 4 晚研学之旅
上海神舟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编号：L-SH-CJ00199

出发日期 ：7 月 1 日 费用 ：4180 元/人
出行住宿：高铁往返，全程携程四钻酒店

红色铸魂 非遗匠心 徽商溯源 茶香礼韵 古建寻脉 徽菜传承

六大核心研学内容，一站式精品研学
无隐形消费 ，知行合一育少年成长

多名投资者被诱骗入局

2025年 3月，73 岁市民张大爷接到陌生
推销电话，对方以免费讲解家居布局、五行命
理等内容为由，邀请其添加微信入群听课。张
大爷随即加入一个名为“吉人天相”的线上
网课群。
该群每日定时开展直播，直播前半段由

自称“邓老师”的人员讲解风水、命理等内
容。直播后半段内容转向股市行情分析，陆续
出现“唐老师”“韩老师”等账号，声称掌握
稀缺新三板内部投资项目。同时群内多个账
号频繁发布盈利截图，营造稳赚高收益的投
资氛围。
在群内氛围烘托及一对一沟通引导下，

张大爷逐步信任该投资项目。相关人员向其
作出投资承诺，称涉案股票涨幅可达 3至 10
倍，即便股价下跌，也可通过 1:10 配股方式
保障本金不受损失。2025年 5月 29日，张大

爷按照对方指令，以 15 元每股的价格投入
1230 万余元买入涉案新三板股票。同期，另
有 6名投资者参与购入该股票，所有投资者
累计投资金额达 1891 万余元。
投资者集中买入股票的次日，涉案新三

板股票价格大幅下跌。因新三板市场交易流
动性不足，所有购入股票的投资者均无法卖
出止损。张大爷随即联系对接的工作人员，对
方以等待配股为由拖延处理，后续彻底失联。

擅自开展证券咨询业务

2025 年 7月 15 日，公安机关接到非法
荐股举报线索，随即对涉案投资管理公司办
公场所开展突击检查，现场查获大量工作手
机、话术单、空白份额申请表等涉案物料。案
发时公司核心人员已全部离场，仅剩余前台
人员留守。
经查，涉案公司不具备证券投资咨询资

质。2025 年 3月，曾因非法经营罪获刑的李

某刑满释放后，出资 1.5 万元收购该空壳公
司，联合向某开展无证荐股业务。双方约定，
李某按成交金额抽取约 40%利润，部分收益
分配给向某团队，其余用于业务员提成及公
司运营开支。
2025 年 11 月 19 日，该案被移送至上海

市闵行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到案后，李
某、向某均否认涉案事实，刻意规避罪责。向
某称仅代为保管手机，并非公司工作人员；李
某则辩称仅提供项目资源、出租办公工位，不
知情具体违法业务。
办案人员通过核对实名认证信息、梳理

案卷材料、整合涉案供述与书证，查清完整
案件事实。经查，直播及私聊中出现的多名
“讲师”账号，均绑定向某的手机号。向某常
在办公场所同时操作 6 部手机，切换不同账
号分别开展所谓“国学”讲课、股市荐股、晒
单造势等操作，同时负责团队话术培训、人
员管理与薪资发放。李某主要负责对接上游
股票资源、制定提成规则、统一分配全部涉

案利润。
调查显示，该团伙刻意规避监管、隐匿涉

案痕迹。向某办理业务电话卡时，刻意避开办
公区域操作，规避核查。因涉案号码投诉量过
高，最终被运营商全部停用。资金结算全程采
用现金模式，李某从上游获取现金收益后，在
办公场所现场逐层分发，刻意隐匿资金流向。
经司法审计，李某非法经营涉案金额

1799 万余元，向某非法经营涉案金额 348 万
余元。经查，证券投资咨询为国家特许经营项
目，二人未取得相关许可，擅自开展证券咨询
业务，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李
某系刑满释放五年内再犯罪，属于累犯。
2026 年 3 月 5 日，闵行区检察院对李

某、向某提起公诉。法院审理后当庭作出判
决，以非法经营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二年十
个月并处罚金，判处向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
罚金。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姚 缘 杨莹莹

新房交付后持续漏水，保修期内多次维
修仍未解决，开发商却以质保期届满为由，拒
绝继续担责，人民法院如何裁判？近日，上海
市普陀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普陀法院）审
结了这样一起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
2015年 1 月，林某与某房地产公司签订

《上海市商品房预售合同》，购买了一处房
屋，合同约定屋面防水、外墙防渗漏等工程保
修期为 5年，开发商自房屋验收交接之日起
承担保修责任，房屋定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
前交付。
2016 年 1 月，双方完成房屋交接，林某

收房后发现房屋卧室、卫生间多处持续漏水，
每逢大雨渗漏情况尤为严重，严重影响日常
生活。
保修期间，林某多次通过物业公司向某

房地产公司及施工方某工程公司报修，两方
虽多次上门维修，但漏水问题始终未彻底根
治。
2020 年 9月，在 5年保修期届满前，林

某发函要求某房地产公司延长 3 年质保期，
遭到拒绝。保修期届满后该开发商便不再提
供维修服务。
2021 年 1月，施工方某工程公司曾出具

《承诺书》，承诺于当年 4 月 30 日前完成小
区保修期内剩余维修问题，否则业主可委托
第三方维修，费用由其承担，但最终林某房屋
的漏水问题仍未得到修复。林某遂诉至人民
法院，以房屋质量问题出现在保修期内为由，

要求某房地产公司、某工程公司共同赔偿其
维修房屋所需费用。
审理中，原告林某就涉案房屋漏水原因、

修复方案、修复费用申请司法鉴定。鉴定报告
明确，涉案房屋相关部位漏水，系因外墙、露
台等处未按设计要求施工防水层，且密封材
料存在老化、开裂等问题所致，并确认修复费
用为 3.1 万余元。
被告某房地产公司辩称，房屋实际交付

后 5年保修期已届满，其不再承担维修赔偿
责任，且涉案房屋露台部分未计入产证面积，
属额外赠送部分，该部分即使产生维修费也
应由业主自行负担。
被告某工程公司则认为，其与林某无合

同关系，并非本案适格被告，无需承担赔偿
责任。
普陀法院经审理认定，房屋漏水问题发

生在保修期内，某房地产公司作为开发商多
次维修未彻底解决，不能以质保期届满为由
免除责任。某工程公司与林某无直接合同关
系，其出具的承诺书并非向林某作出，故林某
要求其担责缺乏依据。
考虑到涉案房屋已交付多年，使用过程

中存在自然损耗等客观情况，最终法院酌情
确定某房地产公司支付林某房屋修复费用
2.8 万元，并承担相应司法鉴定费及案件受
理费。

晨报记者 张益维

与公司发生矛盾后离职，却把工作中掌
握的内部经营资料变成“摇钱树”，狮子大
开口索要 300万元。近日，由嘉定区检察院
提起公诉的李某某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区
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某某有期徒刑十
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李某某原在A公司任职。A公司的股

东梁先生，同时也是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A、B两家公司存在业务往来，在同一地点办
公、共用一套办公系统。简言之，李某某名义
上虽属A公司，实际工作中却大量接触、处
理B公司的核心经营信息。
李某某对这套办公系统操作格外熟练，

B公司的同事便经常把客户信息、采购合同、
报价单等资料交给她处理。日积月累，李某某
手中积累了大量B公司的内部经营信息。通
过手中这些资料，她发现B公司作为C公司
品牌产品在国内的经销商，利润相当可观。
2025年 8月，李某某因与梁先生产生矛

盾，主动提出离职。双方协商后，她拿到一笔
补偿金，也签署了保密协议。然而，离开公司
后，李某某悄悄注册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
离职后，李某某没有销毁或封存这些资

料，而是萌生了取而代之的念头，想为自己
新成立的公司拿下这个品牌的代理权。于
是，她主动联系了 C公司，并将自己认为 B
公司存在造假行为的部分资料发给对方。C
公司得知消息后，立即向梁先生核实相应情
况，梁先生当即予以否认，并提供了合规证

明。也正是因此，让同时身兼 B公司法定代
表人的梁先生发现了资料外泄的情况。
2025 年 9 月，李某某与受梁先生委派

的销售经理魏先生约在咖啡店见面。李某某
手中握着B公司的内部资料，梁先生一方则
急于息事宁人，怕她继续向外扩散资料，给
公司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见此情形，李某
某随口报出了 300万元的价码。一番口舌交
锋后，双方把金额降到了 50 万元。然而，李
某某回去后越想越不甘心，没过几天便打电
话给魏先生，推翻此前的口头约定，将价码
重新拉回到 300万元。
在李某某的持续施压下，梁先生被迫用

自己的银行账户向李某某转账 30 万元。可
钱款到账后，李某某非但没有收手，反而继
续索要剩余的 270 万元。步步紧逼之下，梁
先生无力再支付，故而选择报警。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李某某在职期间

获取并持有B公司的商业秘密，离职后将其
中部分资料以举报为名传给上游供应商，且
表示将进一步泄露相关信息。这一系列行为
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默示的、持续的威
胁。李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上述手
段对被害人实施要挟，使其产生恐惧心理并
基于恐惧交付 30 万元，其行为构成敲诈勒
索罪。区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指控，依法
作出前述判决。

晨报记者 叶松丽 通讯员 杨嘉晨

新房持续漏水 5年始终修不好
开发商称保修到期不管了，合理吗？

把商业秘密当“摇钱树”

离职员工向老东家索要 300万元

两名男子依托所谓的“国学”讲座引流，单人操控 6 部手机假扮多名专业讲师，虚构新三板内部项目、保本高收益等信息，诱导多名中老
年投资者入局。其中一名七旬老人投入全部积蓄 1230 万余元。近日，李某、向某因犯非法经营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一年，均
并处相应罚金。


